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工作站建设管理办法

（2012年8月31日院务会通过，2014年3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工作站是本院与法律实务单位进行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我院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创新实践基地。为加强研究生工作站建设管理，促进研究生工作站规范有效运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工作站是由本院与合作单位共同建设，在合作单位设立的，具有一定规模且相对稳定的供学生参与法律实务、进行法律研修的场所。研修方式包括观摩、调查、参与法律事务，训练法律执业技能和学术研究。研修以涉及协作单位的法律实务问题为重点，研修成果可以课题研究方式展开。课题以调查研究、研讨会为主要载体，最终成果可以形成调研报告或相应的学术论文。
第三条  建立稳定的研究生工作站，是研究生培养工作改革的重要举措，可以丰富研究生科研的实践性内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是加强学院和法律实务单位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办学的重要途径。 
第二章 研究生工作站的建立

第四条  研究生工作站由学院与有关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联合建立。

第五条 研究生工作站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有适合于研究生进行知识学习、法律实践技能训练的工作岗位和训练平台，有能够指导开展研修活动的较高素质的指导教师。
（二）有能满足学生食宿、学习、安全等方面的工作、生活场所。 

（三）有较充足的满足学生研修的工作任务。 

（四）能够对进站学生实行有效的管理。 

第六条  研究生工作站的建立应由学院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具备相应条件的单位共同协商建立，原则上每个工作站应能容纳5人以上集中进站。 

第七条  研究生工作站共建协议书的签订： 

在符合建立研究生工作站条件的基础上，共建双方有合作意向，坚持共同建设、互惠互利、双向受益的原则，经协商可由学院与工作站所在单位签署明确双方合作内容和职责的协议书，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 

第八条 学校与工作站共建单位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后，工作站挂“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工作站”标牌。共建协议副本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
第三章 进站研究生的选派

第九条 进站研究生选派条件：

（一）全日制二年级研究生（包括学术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

（二）通过司法考试者优先录用。
（三）有符合共建单位业务方向的研修目标，有明确的、可行的研修选题及论证。
（四）第一学年课程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愿意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并且愿以司法实践课题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
（五）服从设站单位的管理，保守国家机密。

第十条  进站研究生研修任务：

（一）实习任务。观摩、调查、参与法律事务，训练法律执业技能。完成相应的实习日志及总结报告。
（二）调研任务。调研以涉及设站单位的法律实务问题为重点，调研成果可以课题研究方式展开。最终成果可以形成调研报告或相应的学术论文。

（三）论文选题。在站期间，根据司法实践活动选定学位论文选题。

（四）其他任务。完成设站单位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十一条  选派时间及程序：

（一）进站研究生的选派，一般安排在第二学期结束之前。

（二）凡符合选派条件的研究生，均可以向学院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三）学院研究生工作站指导小组对申报同学进行资格审查并确认选派人选。

（四）经审查确认后的同学，于第三学期（每年九月份）由学院统一派往设站单位。一般情况下，进站时间为一个学年。

第十二条  研究生进站期间遗留的课程，可在第三学年或其他时间，通过补修方式完成。进站研修期间，研究生参加由工作站专家或工作站聘请专家的讲座可以直接折抵学分；进站研究生完成的任务及成果，经学院研究生工作站指导小组审核，也可以折合为一定学分。

第十三条 学院对进站研究生给予适当的补贴。
第四章  研究生工作站的管理
第十四条  学院承担的主要职责： 

（一）学院选拔政治素质高、学业优良、品行端正的研究生进站。

（二）学院选聘有责任心、业务精湛的指导教师，共同组织、实施学生进站研修活动。

（三）学院选聘的指导教师，负责学生研修工作成果的审查、总结工作。

（四）学院配合共建单位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结合共建单位实际情况，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研修计划。
第十五条  共建单位的主要职责：

（一）共建单位为进站学生提供必要的办公、住宿、饮食条件。
（二）共建单位为进站学生配备专业素质高、有丰富经验的业务和调研工作的指导老师；指导方式包括个别指导与课程讲座。
（三）共建单位对进站学生进行纪律、安全教育，并配备必要的安保设施。
（四）共建单位负责进站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
（五）出站时，共建单位应给研究生颁发研修证书并给予其工作切实的评价。
第十六条  学院依据学科及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大纲等要求，制定、实施工作站建设与发展规划。工作站建设与发展规划、工作站的设立、撤销等需报院务会议审批。 

第十七条  工作站原则上由学院选派一名带队教师负责管理学生进站研修。带队教师须会同工作站共建单位根据研修计划制定可行的方案，并组织实施；进站期间负责工作站学生与工作站共建单位及学校间的联络。 

第十八条  学院定期或不定期到工作站检查、评估工作情况，督促研修环节的完成。对不符合条件的工作站及时予以撤销。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执行学院有关教学实习基地管理的规定；与学校有关规定冲突的，执行学校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院务会议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